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邹仲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宁忠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元）

７８９

，

８２０

，

２９９．３３ ８１７

，

６７０

，

７７６．１８ －３．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７６

，

２４４

，

２０５．０７ ５

，

５１１

，

６２６．０５ －１

，

４８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７６

，

５２８

，

１１５．８３ ５

，

３４６

，

５００．８０ －１

，

５３１．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２４

，

９１６

，

５６８．１９ －８８

，

７３３

，

０２０．１６ ４０．７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１

，

５４４．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１

，

５４４．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１６％ ０．２４％ －４．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１３

，

５７３

，

１０５

，

２３６．８８ １３

，

３５６

，

８４０

，

５７９．２４ １．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８７０

，

３１０

，

９０１．７５ １

，

９５０

，

１０１

，

８６６．０８ －４．０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４５０

，

５０３．２９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６３

，

８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６

，

８３５．０５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８４

，

１７０．７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９３

，

０５６．８３

合计

２８３

，

９１０．７６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４

，

４６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化工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４．３８％ ３１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７

，

８５０

，

０００

卓淮德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９％ ４

，

６４７

，

２９６

朱霄萍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３

，

２５９

，

６０５

乔正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１％ ３

，

００６

，

６４９

李淑秀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２

，

８６６

，

９６９

蔡鹏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２

，

１１９

，

４９９

史建忠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５％ ２

，

０３９

，

４８２

苟宏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姚刚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１

，

８２５

，

８００

孙幼渝 境内自然人

０．３％ １

，

７７９

，

１４２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卓淮德

４

，

６４７

，

２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６４７

，

２９６

朱霄萍

３

，

２５９

，

６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５９

，

６０５

乔正华

３

，

００６

，

６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６

，

６４９

李淑秀

２

，

８６６

，

９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６６

，

９６９

蔡鹏

２

，

１１９

，

４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１９

，

４９９

史建忠

２

，

０３９

，

４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３９

，

４８２

苟宏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姚刚

１

，

８２５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２５

，

８００

孙幼渝

１

，

７７９

，

１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７９

，

１４２

郑翼

１

，

６６２

，

１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６２

，

１２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史建忠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２

，

０３９

，

４８２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０．３５％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长

９６．４７％

，主要是融资租赁保证金增加所致。

２

、报告期末，预付收款比年初增长

２２．４３％

，主要是公司采购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３

、报告期末，固定资产清理比年初增长

３３６．４５％

，主要是公司机器设备报废处理。

４

、报告期末，验收账款比年初增长

８６．４７％

，主要是公司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５

、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比年初增长

６４．９５％

，主要是公司新增融资租赁项目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末，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

３０．０６％

，主要是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减少各项费用支出。

２

、报告期末，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

６４．７１％

，主要是公司工程项目转固，利息不能资本化所致。

３

、报告期末，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

１２０２．９４％

，主要是公司开车时间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导致产品产量减少以及产

品市场低迷所致。

４

、报告期末，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１５９．９６％

，主要是开车时间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导致产品产量减少以及产品市

场低迷所致。

５

、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

２７１．１６％

，主要是公司出现较大亏损，递延所得税资产计算未弥补亏损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０．７８％

，主要公司开车情况不好，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减少所致。

２

、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５．０４％

，主要是工程项目投资减少所致。

３

、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８４．８３％

，主要偿还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泸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

司原唯一非流通股（股改实施后为

有限售条件股份）股东泸天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天

化集团）的承诺事项：（

１

）、泸天化

集团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２

）、除法

定最低承诺外，泸天化集团做出如

下特别承诺：

①

、泸天化集团将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连续三年提出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该公司当

年实现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的

５０％

的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保

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

赞成票；

②

、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后，

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底线为

５１％

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严

格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

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１

）、公

司原控股股东泸天化集团在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８

日上市公司召开

的三届六次董事会上提出了

分配现金股利

０．３

元

／

股（为

２００５

年度可供投资者分配利

润的

５２．１０％

）的

２００５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并在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

案投了赞成票。（

２

）、公司原

控股股东泸天化集团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上市公司召开的

三届十四次董事会上提出了

分配现金股利

０．６

元

／

股（为

２００６

年度可供投资者分配利

润的

９０．１０％

）的

２００６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并在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

案投了赞成票。（

３

）、公司原

控股股东泸天化集团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市公司召开的

三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上提出

了分配现金股利

０．３６

元

／

股

（为

２００６

年度可供投资者分

配利润的

５０％

）的

２００７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并在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时对

该议案投了赞成票。（

４

）、股

权分置改革后，泸天化集团

持股比例为

５９．３３％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泸天化集团将其持有

上市公司

５９．３３％

的股份无偿

划转给实际控制人—四川化

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为国

有股权的无偿划转，不涉及

对上市公司权益的处置，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

化，仍然是化工控股集团。现

控股股东化工控股集团承

诺：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四

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后，会继续履行原控股

股东———泸天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

的承诺。（

５

）、截至报告期四

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比例为

５４．３８％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四川化工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１

）在未来合适的时机，四川化工

将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解决川化

股份和泸天化股份之间的同业竞

争问题。（

２

）四川化工不会采取非

市场手段干预川化股份和泸天化

股份的生产经营，扭曲川化股份和

泸天化股份之间业已存在的竞争

关系，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及目

前的正常经营。（

３

）四川化工保证

将促使下属、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

控制权的企业（不含川化股份、泸

天化股份及其下属公司）在同一市

场上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

行与川化股份、泸天化股份及其下

属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

活动。

２００８

年

０６

月

０２

日

无期限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四川泸天化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的在建工程之一

＂

煤气化项目

＂

投资金额

１．４５

亿元。

该项目主体已变更为化工控股的

控股子公司四川煤气化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

煤气化公司

＂

），公

司及时办理移交相关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８

日

已超期 目前正在履行中，未完成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煤气化项目费用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待双方确认无误后将移交方案提交各

自内部决策机构进行审议后完成移交，目前该事项仍在进行中。

四、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２４

日 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天华富邦

ＰＴＭＥＧ

项目

投产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 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宁夏化肥项目进展的

情况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泸天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１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斌 王斌

电话 四川省泸州市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泸州市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传真

０８３０－４１２５１０３ ０８３０－４１２２４７６

电子信箱

０８３０－４１２２１５６ ０８３０－４１２２１５６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４

，

０７０

，

８０９

，

０４６．６４ ４

，

１６７

，

９３０

，

０３１．６３ －２．３３％

３

，

８５９

，

６６０

，

７４０．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９７

，

５１２

，

３６２．７６ １５

，

８４９

，

７７９．６８ －１

，

９７７．０８％ ２０

，

５００

，

４９８．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００

，

２７０

，

０２８．２８ －９

，

６４８

，

８６３．３９ －３

，

０１１．９７％ １９

，

３００

，

５８３．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４５

，

０４５

，

７９８．１３ －５５６

，

４６０

，

４０４．１５ －１４４．０４％ ７１０

，

２８４

，

６９４．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０８６ ０．０２７１ －１

，

９７６．７５％ ０．０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０８６ ０．０２７１ －１

，

９７６．７５％ ０．０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４．１３％ ０．６９％ －１４．８２％ ０．８９％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１３

，

３５６

，

８４０

，

５７９．２４ １３

，

１０７

，

８１９

，

３１７．７２ １．９０％

９

，

２０４

，

４４５

，

６４７．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９５０

，

１０１

，

８６６．０８ ２

，

２６２

，

１１７

，

９９４．２２ －１３．７９％

２

，

２８４

，

４５１

，

３５１．９５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８

，

４７５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

股东总数

４４

，

２６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化工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４．３８％ ３１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７

，

８５０

，

０００

卓淮德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９％ ４

，

６４７

，

２９６

乔正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６％ ３

，

８５２

，

０３５

朱霄萍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７％ ２

，

７７４

，

７７８

李淑秀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２

，

１４４

，

９９９

蔡鹏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２

，

１１９

，

４９９

苟宏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２

，

０８１

，

９００

史建忠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１

，

９３１

，

９１２

姚刚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１

，

８１６

，

３００

郑翼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１

，

４８４

，

１７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未知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公司围绕“以质量求生存

,

以品种求发展

,

狠抓管理求精细

,

加快发展谋资源”的经营方针

,

努力协调外部资源

,

提高天

然气、煤、电等重要生产物资的供应保障

,

推行精益生产方式

,

强化装置的精细化管理和长周期经济运行

,

最大化的降低产品成

本

,

各项消耗指标处于历史最优水平

;

持续优化产销协调方式

,

以效益最大化为原则组织生产与销售

,

通过开拓新的销售市场和

创新营销方式确保公司产品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实现产销平衡

;

全力推动重大投资项目建设

,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项目

PTMEG

项目顺利建成投产

,

宁夏大化肥项目建成进入开车阶段。然而

,

报告期内化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及生产原

材料刚性上涨等因素所造成的影响过于巨大

,

公司报告期内仍无法避免亏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7,080.90

万元

,

同

比下降

2.33%;

营业利润

-40,198.77

万元

,

同比下降

471.79%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51.24

万元

,

同比减少

1977.08%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1

、

2013

年

8

月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泸天化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2

、

2013

年

12

月

,

天华公司控投子公司成都川大天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3

、

2013

年

4

月

,

九禾公司全资子公司菏泽九禾测土配肥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4-013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以书面送达和传真的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

16:00

以现场方式在成都成达大厦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应到董事

5

人

,

实到董事

3

人

,

董事彭传勇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宁忠

培先生行使表决权

,

独立董事曹光先生因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周寿樑先生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邹仲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1

、审议《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

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29,751.24

万

元

,

实际可供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

27,926.05

万元。因

2013

年亏损额较大

,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

,

建议公司

2013

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审议《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

公司对

2014

年全年累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邹

仲平、彭传勇作为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周寿樑、曹光、宁忠培全票通过该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审议《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2014

年度

,

公司拟聘请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的审计机构

,

负责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

部控制审计工作

,

聘期为一年。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审议《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审议《关于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

报告期内报废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14,107,154.97

元

,

累计折旧

9,452,886.55

元

,

净值

4,654,268.42

元

,

预计可收回金额

705,

357.75

元

,

报废损失

3,948,910.67

元。该批设备由于装置技术改造、设备损坏、超龄运行老化等原因

,

已无法再继续使用

,

其使用价

值已不存在

,

故对该部分资产进行报废处理。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9

、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资产计价及减值准备提取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

根据公司现行会计政策确定的资产减值准备确认

标准和计提方法

,

本着谨慎性原则

,

对可能发生的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

公司提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16,782,477.98

元。其中坏帐准备计提

832,186.77

元

;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16,410,421.86

元

;

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582,030.59

元

;

公司控股子公

司宁夏捷美公司由天然气改煤炭为原料生产

,

尿素进口二手合成氨设备已无法使用

,

由于持有时间较长

,

故对该部分设备进行

专项减值准备

98,957,838.76

元。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1

、审议《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2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和提名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彭传勇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董事长邹仲平先生提名赵永清先生为公司董事

,

任期

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3

、审议《公司高管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等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

平

,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

,

发布并实施公司高管薪酬考核方案。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4

、审议《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以上议案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2

、

13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30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4-014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名称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二十次董事会提议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00

5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

6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4

年

5

月

15

日

(

股权登记日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

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

授权委托书见本通知附件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

、现场会议地点

: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宾馆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提案

: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4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

、《关于续聘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审议《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9

、审议《关于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1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2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和提名董事的议案》

13

、审议《公司高管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

二

)

披露情况

《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

其余提案详见

2014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和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公告

(

三

)

特别强调事项

:

以上提案均需逐项表决

,

《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须回避表决。

(

四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及社会机构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

(

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

)

和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

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

)

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

或传真方式预先登记

;@ (3)

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

需

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

)

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16

日—

19

日

9:00

—

17:00

3

、登记地点

:

泸天化董事会办公室

(

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三号楼

)

4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

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1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

联 系 地 址

: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联 系 人

:

张斌 朱鸿雁

联系电话

: 0830-4125103 0830-4122195

传 真

: 0830-4122156

邮 编

: 646300

2

、现场会议费用

:

会期半天

,

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30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受托人代表的股份数

:

一、本人

(

或单位

)

对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

: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3

、《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4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5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6

、《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7

、《关于续聘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8

、审议《关于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9

、审议《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10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11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和提名董事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12

、审议《公司高管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

,

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

否

(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

注

:

1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

,

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反对议案

,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弃权

,

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2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4-015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五届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五届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以书面送达和传真的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

16:00

以现场方式在成都成达大厦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中阳先生主持。公

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1

、审议《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审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审议《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审议《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审议《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审议《关于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9

、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0

、审议《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以上议案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4月30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4-016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

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

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

2014

年度拟为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提供

2

亿元融资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

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

无逾期担保

·此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担保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状况无任何不良影响

,

对提高子公司完成项目建设、尽快形成生产能力有良好的促

进作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宁夏捷美公司”

),

为

保证生产经营发展和提高融资效率

,2014

年拟向招商银行宁夏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

人民币贰亿元

,

贷款期限为

1

年。根据金

融机构要求

,

宁夏捷美公司需要本公司为其融资贷款提供担保。经协商

,

本公司拟为宁夏捷美公司提供总额贰亿元的融资贷款

担保。

2

、

2014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公司

5

名董事成员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本次

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3

、本次担保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9.11

的标准

,

因此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9

月

24

日

,

公司注册资本为

126,000

万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为王有华

;

公司注册

地址为宁夏银川市东宁能源化工基地煤化工园区

B

区

;

主营范围

:

合成氨、尿素、甲醇、煤化工及后续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

筹建

)

。

本公司与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宁夏捷美公司股权分别为

68.25%

、

31.75%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宁夏捷美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376,258

万元

,

负债总额

250,142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66.48%

。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

董事

,

鉴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014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

,

我们认为

: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通过对

此次决策和披露信息的审议

,

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我们认为

,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是为了公司的发展需要

,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

经公司第五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会议审议程序合法事项有效

,

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47,750

万元

,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75.77%

。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30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4-017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

与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

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产生关联交易

,

涉及向关联方采购或者销售水、电、材料、甲醇、二甲醚、煤

;

接受

或提供劳务等方面。

2013

年累计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87,188.96

万元

,

预计

2014

年发生关联交易

185,200

万元。

2014

年

4

月

28

日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邹仲平、彭传勇作为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宁忠培、周寿樑、曹光全票通过该议案。独立董事对该日

常关联交易事前表示认可

,

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上述关

联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

二

)

、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万元） 发生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向关联人购买

商品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１９０．２８ ２２．４０

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０６９．０８ １０．１５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９７．１０ ０．１９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０２．２５ ０．２０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１３８．３６ ６０．３２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６５．２６ ０．１３

四川省古叙煤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７９０．４５ １．５８

四川川化青上化工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３４１．８１ ０．６８

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０００ １

，

６６２．９６ ３．３３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１９５．６３ ０．３９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 ３１０．９５ ０．６２

小计

１３６

，

３００ ４９

，

９６４．１３ １００．００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

，

０７４．２７ ４．４５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７４５．４５ ３．０９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 ２６７．８６ １．１１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９

，

１１２．１２ ３７．７８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１０

，

０１６．５８ ４１．５３

四川泸天化精正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６９８．９３ ２．９０

泸州弘宇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３６１．２０ １．５０

泸州泸天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６４２．００ ２．６６

泸州泸天化公共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６２３．４９ ２．５９

泸天化医院

４００ １６４．５７ ０．６８

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工程

分公司

５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１．７０

小计

３０

，

５００ ２４

，

１１６．４７ １００．００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７２．０４ ０．５７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５００ １

，

８１１．１６ １４．３０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８８５．２２ ６．９９

四川锦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０００ ９

，

５７２．０５ ７５．５７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３０９．３６ ２．４４

四川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１６．１５ ０．１３

小计

１７

，

３００ １２

，

６６５．９８ １００．００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９８．３８ ４４．８４

四川锦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４６．７９ １０．５８

四川新天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１４２．０２ ３２．１０

四川化工天鹏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５５．１９ １２．４８

小计

１

，

１００ ４４２．３８ １００．００

(

三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

本公司与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或者销售水、电、材料、甲醇、二甲醚、煤

;

接受或

提供劳务方面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7,330

万元。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

金额单位

:

万元

)

关联方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注册地点 关联关系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肖建清

３３

，

４７９．６４

化学原料、 产品制造与销

售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四川锦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杨东

１３

，

５００

化学原料、 产品制造与销

售等

四川合江县榕山镇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泸州热电有限公司 杨东

３

，

３３３

供热

＼

供电服务等 四川省泸州市

四川天然气化工

厂控股子公司

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黄见东

９８０

塑料产品、塑料加工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陈伟

５

，

０００

化学原料、 产品制造与销

售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黄见东

９６０

资产委托经营管理；销售

百货、日杂用品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公司 黄见东

７００

运输服务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四川川化青上化工有限公司 李枫

７２６．２４

（美

元）

生产和销售硫酸钾、 混配

复合肥等

成都市清白江区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四川新天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蒋雄

５

，

０００

化学肥料、化工产品及原

料等销售

成都市金牛区肖家村

一巷

６

号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周锡江

３２

，

５００

化学原料、 产品制造与销

售等

四川省泸州市 联营企业

四川省古叙煤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胡谋

１５０

，

０００

煤炭开采及经营、 煤炭洗

选及加工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陶旗

４

，

８７０

设备管道安装， 钢结构工

程

成都市清白江区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志行

２６

，

０００

磷矿开发 四川省乐山市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苟辉忠

４

，

３００

设备检查、修理、吊装服务

等

四川省泸州市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王诚

４７

，

３００

肥料、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与销售等

成都市清白江区

同受最终实际控

制人控制

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５

，

０６９

，

９５７．７４ ９７

，

４４７

，

２８４．４９ ３４８

，

５８０

，

８６２．３９ －２２

，

２６１

，

２０４．４２

四川锦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１

，

０９６

，

２１２．８２ ５３

，

４０２

，

２２９．９６ １３０

，

３７５

，

７５０．４５ －３４

，

１０２

，

７４３．６７

泸州天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２８

，

４９３

，

８０２．５９ １１

，

３２１

，

８２２．５１ ５２

，

９９７

，

０７４．２９ －２４１

，

８１９．２６

四川天宇油脂化学有限公司

１７８

，

２３０

，

３０５．９７ ６２

，

１１５

，

１７９．９９ ２０３

，

３６９

，

３０９．２６ ３５３

，

４２８．２５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４７

，

６１３

，

４９４．６２ １１

，

７６４

，

６６４．５８ ３１

，

４３６

，

９６１．４４ －１

，

４７３

，

２７８．４３

泸州盛源运业有限公司

１０

，

４８４

，

６７５．６２ ４

，

０４５

，

７７３．５７ １５

，

４７３

，

１９７．０８ ２７２

，

５３０．７２

四川川化青上化工有限公司

８５

，

４５１

，

２７９．７９ ７４

，

７１０

，

７４３．３０ ７９

，

７７５

，

５３６．１０ １

，

６３８

，

８０３．０２

四川新天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７

，

０６０

，

４９０．６０ ６８

，

６４０

，

３４５．２５ １

，

３５５

，

２２０

，

６８７．４３ ２

，

９６９

，

１２８．８６

四川泸天化绿源醇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６２

，

１９５

，

７２７．５２ １５３

，

４７１

，

９０６．４２ ３２１

，

４６９

，

９０５．３９ －７７

，

９２９

，

３４１．０６

四川省古叙煤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４３５

，

９７５

，

２０１．８０ １

，

９４０

，

２９２

，

２９２．８７ ８２８

，

２２８

，

６５８．７１ ５

，

９６９

，

９１７．２４

四川川化永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１

，

９６６

，

５８９．５５ ６２

，

９８２

，

６４０．９６ １０５

，

９８９

，

４６７．２２ ９１０

，

４４１．８１

四川化工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１８

，

６５８

，

４５４．１３ １

，

００２

，

７９４

，

３６１．０７ １８

，

９７５

，

７９３．８６ ６７４

，

１３０．１７

四川泸天化弘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１７２

，

５４７

，

３１７．３５ ５７

，

７２０

，

０７５．４９ １７１

，

０６８

，

７９９．１２ ３

，

２７６

，

８６１．３２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８９８

，

７２２

，

４９３．３７ ７７０

，

３０２

，

５２２．５６ １

，

８１０

，

９１９

，

８８１．９５ －６２２

，

５２８

，

３５６．６３

2

、履约能力分析

:

上述各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

,

根据其财务及经营状况分析

,

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

日常交往中能够遵守

合同约定

,

不存在对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

,

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价格

,

若无市场

价格的

,

由双方参照成本加适当利润协商定价

,

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作相应调整。

2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各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均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

,

在执行合同时

,

按业务合同执行

,

付款安排、结算方

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遵循《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是由泸天化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以其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优质资产剥离后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时未将水、修

理、运输、加工等业务纳入上市公司经营范围。但这些业务又是公司持续性日常经营生产活动必不可缺的

,

因此这部分关联交

易的进行对保证公司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和九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其关联方的交易具有相同性

质。

综上所述

,

本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并将持续进行

,

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具有积极的作用。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

体现了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与各关联方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开展业务往来

,

并且各关联方交易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对

外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比例较小

,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事前同意

)

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事前表示认可

,

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以上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维护了公

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和本公司的独立性

;

其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二十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30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4-018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的专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

(

证监会公告

[2013]55

号

)

和四川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有关工作的通知》

(

川证监上市

[2014]8

号

)

相关规定

,

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专

项自查

,

现将截止目前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公告如下

:

一、目前超过承诺期限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煤气化项目主体变更事项的承诺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提示整改函》

,

对照《提示整改函》逐项落实整改内容

,

其

中煤气化项目主体变更事项应及时办理移交手续。

承诺期限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履行情况

:

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煤气化项目费用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

待双方确认无误后将移交方案提交

各自内部决策机构进行审议后完成移交

,

目前该事项仍在进行中。

二、目前尚处于承诺期限而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08

年

8

月

,

经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批准

,

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无偿受让泸天化集团、川化集团所持上

市公司股权

,

成为泸天化股份和川化股份的直接控股股东。针对无偿划转股权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

,

四川化工在《收购报告书》

中作出如下承诺

:

(1)

、在未来合适的时机

,

四川化工将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解决川化股份和泸天化股份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2)

、四川化工不会采取非市场手段干预川化股份和泸天化股份的生产经营

,

扭曲川化股份和泸天化股份之间业已存在的

竞争关系

,

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及目前的正常经营。

(3)

、四川化工保证将促使下属、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

(

不含川化股份、泸天化股份及其下属公司

)

在同一市场

上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川化股份、泸天化股份及其下属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承诺期限

:

无期限

履行情况

:

目前正在履行中

,

未完成

解决方案

:

(1)

、坚持“五分开”原则

,

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切实履行股东义务

,

行使股东权利

,

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实行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独立

,

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均独立运作

,

不采取非市场手

段干预泸天化股份和川化股份的生产经营

,

扭曲泸天化股份和川化股份之间业已存在的竞争关系

,

保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销售等独立。

(2)

、审慎决策避免共同投资

为推进公司发展战略

,

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及上市公司正在实施宁夏大化肥、天华

PTMEG

、泸州煤气化等

大型项目

,

其中上市公司重点投资与原业务相关的氮肥和化工类项目

,

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重点投资开发煤气化

等。投资主体上以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和上市公司为独立投资人

,

以形成清晰的产权关系。

(3)

、有序推进集团内部产权整合工作。自

2008

年以来

,

公司一直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内部产权整合

,

调整公司内部产权

关系

,

为逐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创造条件。

特此公告

!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30日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及代表

:

作为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2013

年我们严格按照 《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忠实履行职责

,

积极出席

2013

年度公司的相关会议

,

对董事会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维护了公司和

股东利益

,

现将

2013

年度我们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汇报如下

:

一、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及投票情况

2013

年度公司共召开

11

次董事会

,

我们列席股东大会

11

次

;

公司共召开

2

次股东大会

,

我们列席股东大会

2

次。在召开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前

,

我们都认真审核了公司提供的关于各项议案的资料

,

就审议事项与公司内部董事和高管人员进行沟通与交流

,

并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做出了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在此基础上

,

我们对公司定期报告、资产收购、资产出售、关联交

易及其它有关事项等发表了独立意见和相关专项说明

,

对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和提升广大股东对公司诚信经营的信任起到

了积极作用。

2013

年度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

,

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均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故

2013

年度

我们未有对公司董事会各项议案及公司其它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

二、日常工作情况

2013

年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我们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

,

通过各种渠道对公司各项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执行情况、

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进行调查

;

实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财务运作、资金往来、项目投资、日常性关联交易等经营情况。通过以

上努力

,

我们不断加深了对公司的基本情况和经营行为的认识

,

为我们在定期报告、关联交易等事项中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

见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3

年我们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的要求

,

主要对公司以下重大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1

、

2013

年

3

月

7

日

,

对公司第五届九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推荐万鸿先生为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候选人的议案》发

表独立意见。

2

、

2013

年

4

月

7

日

,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对外担保情况、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2012

年利润分配及未实施现金分红、续聘信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13

年审计机构、公司

2013

年度独立薪酬发放发表独立意见。

3

、

2013

年

5

月

28

日

,

对公司第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九禾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的议

案》发表独立意见。

4

、

2013

年

8

月

22

日

,

对公司第五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的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发表独

立意见

5

、

2013

年

11

月

27

日

,

对公司第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与四川泸天化绿源

醇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化工技术服务合同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6

、

2013

年

12

月

11

日

,

对公司第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收购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三、其它工作情况

(

一

)

无提议召开董事会的情况

;

(

二

)

无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

(

三

)

无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等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收到深交所发布《关于对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处分的公告》

,

指出我公司与关联方存在未

及时披露关联交易的问题。公司接受深交所处理意见并及时对上述违规行为进行了整改。我们认为

,2013

年深交所发布的公告

及时帮助公司查找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在促进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

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关联交易、子公司管理、

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司将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树立规范运作意识

,

确保公司合法有效运行

,

切实维护了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

2014

年工作安排

2014

年我们将本着进一步谨慎、勤勉、忠实的原则和对广大股东负责的精神

,

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

自觉学习相关专业

知识

,

特别是证监会和交易所有关文件

,

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

,

经常与其他董事、监事及管理层保持沟通

,

为提高董事会决

策科学性

,

为客观公正地保护广大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民的合法权益

,

为促进公司稳健发展

,

树立公司诚实、守信的良好形

象

,

起到积极的作用。

独立董事:曹光 周寿樑

2014年4月30日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二十次董事会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冶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作为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如下

:

一、关于公司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在

2014

年度公司本部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基础上

,

根据公司

2014

年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

,

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

对

2014

年全年累计将要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

泸天化股份公司在

2013

年度报告中对各项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进行了详细披露

,

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对

公司年度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报报告。

2013

年公司经过对这些关联交易的协议、定价原则等进行审查

,

我们认为公司的

各项关联交易主要是双方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动力、设备维修、运输劳务和后勤服务。这些必要的关联交易对公司

的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

公司与各关联方交易价格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

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2003]56

号

)

的规定

,

作为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

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

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

我们对公司累计

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

,

仔细审阅了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

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审核说明》

,

并对公司进行了必要的问询和核查。现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

(1)

关联方资金往来

经我们调查

,2013

年

,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发生因非经营性原因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

对外担保

经我们调查

,2013

年

,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生未及时披露对外担保情况

1

项

:

公司子公司九禾股份有限公司以

2013

年

12

月

27

日存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3.3

亿元定期存单

(

存单号

0313611),

为公司母公司四川化工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向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借款

3.135

亿元提供质押

,

该项质押已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解除

,

未给上市公司造成利益损失

,

未

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建议公司进一步建立健全《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

提高信

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三、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

我们本着

认真、负责的精神

,

对公司

2013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

1

、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的一般规定》编制

,

反映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2

、公司建立的各项内部控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

有效防范了风险

,

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

行。

3

、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

符合目前公司内部控制实际情况需要。

四、关于

2013

年利润分配及未实施现金分红的意见

根据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

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29,751.24

万

元

,

实际可供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

27,926.05

万元。因

2013

年亏损额较大

,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

,

故公司

2013

年度不进

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我们认为董事会拟定的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符合规定的

,

同意公司利润分配预

案。

五、关于续聘信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是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

其在公司

2013

年财务审计工作中勤勉尽责

,

体现了较好的职业水平

,

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议

,

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2014

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六、对公司固定资产报废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

,

我们对公司第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发布独立意见如下

:

报告期内报废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14,107,154.97

元

,

累计折旧

9,452,886.55

元

,

净值

4,654,268.42

元

,

预留残值

705,357.75

元

,

报

废损失

3,948,910.67

元。该批设备由于装置技术改造、设备损坏、超龄运行老化等原因

,

已无法再继续使用

,

其使用价值已不存

在

,

故对该部分资产进行报废处理。

鉴于以上原因

,

我们认为公司对该批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核算相关规定。

七、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我们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

本着谨慎的原则

,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我们认

为

: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表决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

,

能够真

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事项。

八、对公司高管薪酬考核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

,

作为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

我们查阅并仔细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

本着谨慎的原则

,

对高管薪

酬考核方案我们认为

:

公司高管薪酬考核方案是结合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行业、地区的发展水平而制定的

,

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有利于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薪酬考核方案经公司第五届二十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高管薪

酬考核方案。

九、对公司提名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冶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作

为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

我们对公司第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董事辞职和提名董事的议案》进行了认

真审议

,

并仔细阅读了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

发表独立意见

:

赵永清先生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条

件

,

具备了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同意聘任赵永清先生为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曹光 周寿樑

2013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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